
“长牙齿”监督更有“威慑力”

问题照单全收做到即知即改

问题直击招投标领域堵点痛点

此次质询将进一步推动《云南
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实施，推
动主管部门加大监督管理力度，推
动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认真履行自
己的职责，齐心合力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省
人大常委会也将通过监督手段促
进云南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
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绍吉

与此前省人大常委会常用的
专题询问、执法检查等监督方式
相比，质询这一监督手段更显刚
性，对回应民生关切、促进重点领
域问题的解决更为有力。建议省
人大常委会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
丰富监督手段、创新监督方式，让
质询等刚性监督更常态化。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管云鸿

质询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
人大常委会或者常委会组成人员
的重要权力，是各级人大常委会
行使“一府一委两院”监督职权的
重要形式。“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此次质询选题准，质询内容
也是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
希望通过此次质询，进一步监督
并推动“一府一委两院”的工作，
为今后人大更好地行使监督权奠
定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建广
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慧

此次省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
质询，调查研究深入，问题精准到
位，抓住了本质和关键，充分体现
了省人大常委会对党和人民事业
的高度负责、对我省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的重视，必将强有力推动改进
我省招标投标相关工作。我们将以
此为契机，虚心接受意见建议，深
刻反思问题根源，明确整改目标和
方向，勇于自我革命，进一步转变
作风，强化履职尽责，加大工作力
度，坚决整治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
的短板弱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徐绍文

声音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在省委的领导下，认真履职尽责，坚
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围绕
大局、贴近民生、突出重点开展了一系
列监督工作，在创新监督方式、提升监
督实效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连续 3年听取省政府有关脱
贫攻坚的专项工作报告，开展专题询
问，检查我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实施情
况，助力攻克最后的堡垒，确保全省脱
贫攻坚如期胜利收官。

——连续 4年审议省政府年度环

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
在全国率先以“听取报告+评议+测评”
的方式加大监督力度，督促落实生态环
境保护责任。

——连续 4 年实地督察九大高
原湖泊河（湖）长制工作和保护治理
情况，推动落实保护条例，加强保护
治理工作。2019 年首次围绕落实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听取和审议
省政府专项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
积极探索人大监督和党政监督的有
机贯通。

——制度性、经常性开展专题询

问，先后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
“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高速公路建设、国有资
产管理工作等开展专题询问 14次，督
促加强和改进工作。

——实现对省政府组成部门预决
算审查全覆盖，并统一预算联网监督系
统数据标准，进一步完善线上发现问
题、线下跟踪监督的工作机制。

——每年听取和审议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情况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督促压实责任，持续深化整改。

——在全国率先建立省政府向省

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
度，推动全省 16个州（市）出台实施意
见；连续5年审议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相
关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进一步扛牢
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责。

——作出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监督的决定，建立企业国有资产监
督评价指标体系，对省属企业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进行定量测算和评级分析，初
步实现对省属企业国有资产运行实时
跟踪监督。

——聚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落实，结合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

“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
报告开展专题调研；结合听取和审议省
政府关于“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
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助力云南“十三五”
规划圆满收官。

——着眼应对疫情冲击，以省、州
（市）、县（市、区）三级人大常委会联
动的方式，组织开展“以保促稳、稳中
求进”专题调研，统一交办需省级层
面研究办理的具体问题和意见建议
192条，推动“六稳”“六保”政策措施
落地落实。

本报记者瞿姝宁

“为进一步促成有关问题的解决，
请省发展改革委对质询提出的问题继
续进行深入研究和认真整改，进一步加
大监管和惩处力度，3个月内向省人大
常委会书面报告整改落实情况。”吴绍
吉在宣读合议意见和满意度测评结果
时，进一步对省发展改革委提出了要
求，让刚性监督的“威慑力”进一步延
续。

质询不是故意唱“对台戏”，而是
寓支持于监督之中。吴绍吉表示，此次

质询瞄准营商环境的堵点痛点难点问
题，最终目的是要推动职能部门认真
履行职责，督促主管部门加大监督管
理力度，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省人大财经委将
继续跟踪监督，确保 3个月内相关问
题整改落实到位，有一个好的结果向
人民群众交代。

人大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关于新时代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

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
要增强监督刚性和实效。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也多次对人
大监督工作提出要求，要对工作落实
不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事项
开展质询。省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和省委要求，精心组织开展
了此次质询。

“党中央要求监督要‘长牙齿’，质
询就是最刚性的监督手段，就是人大
很硬的一颗‘牙齿’。”吴绍吉说，相关

部门如果刻意回避问题，整改措施力
度不够，人大可以启动第二次质询，如
果测评结果还不满意，就要走追责问
责程序。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建广律师事务
所主任张慧全程列席会议，对质询留下
了深刻印象。“此次质询选题非常准，准
备非常到位，问答非常精彩、很有深度，
作为一名法律界人士，我受益匪浅。”张
慧说，《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于
12月1日正式实施，让此次质询有了更

加特殊的意义。她建议，省人大常委会
要进一步推动质询工作制度化、常态
化、规范化，更好地行使宪法赋予人大
的监督权。

“当前，在其他一些领域也存在很
多问题，监督力度不够。”省人大常委会
委员管云鸿说，下一步，省人大将重点
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聚焦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有
针对性地开展质询工作，让刚性监督成
为一种常态。

我国人大质询制度确立于
1954 年宪法，在写入之初被称为

“质问”，1978 年才改为“质询”。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有质询权，
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2007
年 1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监督法》，则进一步对质询的程序
和规范作出了细化规定，质询成为
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重
要形式。

根据监督法规定，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
上联名，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
州、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
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
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根据代表法，县级以上的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
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级人
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乡、民
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
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本
级人民政府的质询案。

质询案应当写明质询对象、质
询的问题和内容。受质询的机关必
须在法定的时间内，以法定的形式
作出答复。在专门会议上作答复
的，提质询案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有
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提质询案
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或代表过半数
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
以要求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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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监督“长牙齿”动真碰硬正面“刚”

省人大常委会首次开展质询“盯”上招投标
本报记者宋金艳茶志福瞿姝宁

当前，我省招投标领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给营商环境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如何最大限度

消除招标投标领域隐性壁垒？11月30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召开质询会议，对我省招投

标领域隐性壁垒等问题进行质询，省发展改革委领导班子成员接受质询并作出答复。这是自2007年监督法

实施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开展的首次质询，以“长牙齿”的刚性监督方式，推动我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加强和创新人大监督工作

创新人大监督 护航云岭发展

“部分项目存在围标串标现象，请
发改委进一步说明这些问题，就此采取
了哪些措施。”“一些评标场所管理混
乱，代理公司、专家、交易中心工作人员
同在一个空间，难以有效监督，有什么
办法解决？”“目前，我省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尚未与财政、市场监管等部门平台
对接，也未充分运用电子证照等信息，
与‘智慧监管’要求差距较大，这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又如何破解？”……

在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岳修虎就质询
案作出答复之后，提出质询案的部分省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现场提问。他们开

门见山、直击关键，紧盯我省招投标领域
存在的评标场所管理混乱、交易平台信
息化水平不高、保证金未及时清退、协同
监管推进不力等堵点、痛点问题。

“这些问题在工作中确实存在。”
“最根本的还是履职尽责不到位。”“省
发展改革委作为牵头部门负有主要责
任，我作为省发展改革委主任负有主要
领导责任。”“目前我们正在对全省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进行升级。”……面对委
员们的犀利发问，省发展改革委有关负
责同志不遮不掩、务实坦诚，简单剖析
招投标领域各类问题的存在原因，简要

介绍工作开展情况，重点放在下一步有
针对性的务实举措。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智慧化升级有
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什么时候完成？”

“计划明年上半年完成。”在听了对于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智慧化工作的答复后，
委员紧盯这项工作的关键节点继续追
问，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回答心中
有数、简洁明了。

质询是人大监督的法定形式，也
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路径。
省人大常委会首次质询为何聚焦招投
标领域？

“通过人大质询监督手段，可以促
进云南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省人大
常委会委员、省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吴
绍吉介绍，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及时制定和出台了《云
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一系列地方
性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切实从制度上
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和支撑。通过调研了解和群众反映，当
前我省招标投标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亟
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部分项目存在常任
评审专家、程序不透明，以及围标串标
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省招标

投标领域营商环境的隐性壁垒；我省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尚未与财政、市场监管
等平台完成对接，未充分将电子证照等
信息运用到招标投标领域；一些行政监
督部门存在不会监督和不愿监督，甚至
推诿扯皮等问题。

为此，今年11月11日，吴绍吉等10
名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向省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提出《关于招投标领域隐性壁
垒等问题的质询案》。经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在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召开质
询会议，由省发展改革委作口头答复。

“省人大常委会的质询直击要害，
说明我们在招投标领域还存在很多问
题，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差距。”经历了
一波尖锐问题的冲击，省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徐绍文如是说。

“质询人认为省发展改革委的答复
对存在的问题认识到位、态度诚恳、剖
析深入，提出的整改措施切实可行，总
体评价为‘满意’”……在充满“辣味”的
问答和短暂休会之后，10名质询人的

合议意见和满意度测评结果出炉。
“各位委员的质询，体现了省人大

常委会对省发展改革委工作的关爱、关
心和提醒。”岳修虎作表态发言时说，此
次质询选题精准、专业性强，提出的问
题客观真实，直击痛点，在帮助省发展
改革委认清问题和差距的同时，也为下
一步的整改工作指明了方向，将有力推
动建立公平公正、规范高效、阳光透明
的招标投标市场环境。

关于如何做好本次质询问题及后
续整改工作，岳修虎表示，对省人大常
委会质询提出的问题，省发展改革委照
单全收、全盘接受，端正态度、即知即
改。坚决把推进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作
为检验工作的标准，第一时间制定整改
方案，细化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
单，明确整改时限、整改责任、整改措
施，全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及时将整
改落实情况上报省人大常委会，确保质

询问题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同时，举一反三，全面检视。省发

展改革委将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组织工作专班，全面排查梳理招
标投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全面检视
和剖析招标投标工作中的不足和问
题根源，严肃对待、认真整改、弥补不
足、补齐短板。特别是要注重质询成
果的转化，切实履行招标投标监管法
定职责，完善制度规则，建立长效机

制，扎牢制度的笼子。
针对扰乱市场、破坏公平竞争的突

出问题，省发展改革委将扛起责任担
当，查处一批、严惩一批、警示一批违法
违规行为，着力破解招标投标领域存在
的隐性壁垒等突出问题，加快提升招标
投标工作质量和水平，保障各类市场主
体平等参与招标投标。通过持续优化招
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尽快让市场主体
感受到积极的发展变化。

新闻延伸

什么是人大质询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质询会 本报记者黄兴能摄


